
新進藥品申請程序 

資料不
全退回
修正 

線上完成 
新藥申請 

科部以簽呈方式申請 
並須檢附科會紀錄及 
藥品等相關資料 

第一階段 
祕書處審查 

簽呈奉核同意提藥 

第二階段 
1.發放新進藥品申請表(科部用印) 
2.繳交初審資料一式3份及電子檔 

第三階段 
繳交初審費（1萬元） 

3位初審委員書面審查 
(包含2位醫師+1位藥師) 

科室填寫 
初估量表 

繳交化驗費(2萬元) 
及藥品相關基本資料 

召開藥審會 
會議複審 

衛保室辦理 
合約及採購 

完成新藥進用 

退件 

不予新進 

符合 

通過 

不通過 不符合 

通過(多數決制) 


